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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1 2 9

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 

监禁的人的原则草茱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萨勒瓦。加布里埃尔。.贝尔贝里女士（苏丹）

1。 题为“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草案”的项目，是按 

照大会1981年12月10日第36/426号决定列入第三十七届会议的临时 

议程的。

2。 大会根据该项决定，夾定在其第三十七届会议上成立一个向各国开放的工 

作组，负责完成《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草茱》（a，34/ 

146,附件）的审议工作，并期望大会予以迺过。

3。 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大会在1 9 8 2年9月2 4日第4次全体会议上 

决定将该项目列入议程，并发交第六委员会审议。

4。 关于这个项目，第六委员会面前有下列文件：

⑻秘书长的说明（A/34Z146)，其中附有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娈 

员会通过的原则草茱；

⑽秘书长的报告（A/35/401和Add。1和2.)，其中复印了各国政府 

针对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79年5月10日第1979,34号决议向 

它所提出的一项普通照会所作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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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第三委员会在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时设立的向各国开放的工作组的报 

告（A/C。3/35/14 和 ciorr 1);

⑹第六委员会在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时设立的向各国开放的工作组的报 

告（A，c。6/36八 16)。

5。 第六委员会在1 0月6日第1 0次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向各国开放的工作组， 

委托它完成《原则草案》的审议工作，并依去年惯例，任命路易吉。弗拉里。布拉 

沃先生（意大利）为工作组的主席——报眚员。

6。 在12月2日第Ç 1次会议上，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 

原则草案工作组主席——报告员提出了该工作组的报告（A/C。6,37，4 16)。

7。 第六委员会在1 9 8 2年1 2月2日和3日第6 1和6 2次会议上审议了 

这一项目和工作组的报告。

8。 在第6 1次会议上，瑞典代录以埃及和瑞典两国的名义提出了一项决定草 

案（AXC。6X37/^ 22)，在第6 2次会议上提出了一项口头修正，即在分段(b) 

第一行“工作组”三字之前，添入“第六夯员会”等字。

9。 在第6 2次会议上，第六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定草茱（见第10段）。

第六委员会的建议

10。 第六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定草案：

大会，

⑻赞赏地注意到根据大会1 9 8 1年1 2月1 0日第36,426号决定所设 

立的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草案工作组的报告，制订一项 

《原则草案》的最后文本，1该工作组未能完成此项任务；

⑽决定在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开始时设立一个向各国开放的第六委员会工 

作组，以便加速《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草案》的最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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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

(C)请秘书长将第三十五届2、第三十六届5和第三十七届1会议所设立的 

向各国开放的工作组的报告分发给各会员国，并请它们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 9 7 9年5月1 0日第1979/34号决议4修改其提出的意见，或根据上述各 

项报告提出新的意见；

⑹决定将题为《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草案》的项 

目列入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的议程。

A/C。6,37，； 16。

A/C 3X35/14 0
A，c , 6,36/% 16 〇 

A/35,401 和 Add。1 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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